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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资产拍卖成交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9 年 8月 16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沈阳中院”或“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对沈阳机床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沈机股份”或“公司”）进行重整的申

请。2019 年 11 月 13 日、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2019年 11 月 16 日，沈阳中院作出（2019）

辽 01 破 18-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公司的重整计划，公司拟集中剥离与未来业务规划

方向存在偏离的资产，处置变现所筹集的资金将按照公司的

重整计划用于支付重整费用、清偿债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2019 年 11 月 16日，公司将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等拟处置资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sf.taobao.com/）挂拍。2019年 11 月 24 日，第一次公开拍

卖因无人出价已经流拍。2019年 11 月 24 日，公司再次将拟

处置资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挂拍。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对拟处置资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竞买人沈阳

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集团”）以 56,525

万元竞买成功。2019 年 12 月 4 日，沈机集团已将全部交易

价款缴入指定账户，《拍卖成交确认书》正在签署中。 

2、2019 年 8月 27日，沈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对公司全

资子公司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铸

造”）、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尼斯

智能装备”）进行重整的申请。2019 年 11 月 14日，银丰铸

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表

决通过了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的重整计划草案及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2019 年 11月 16日，法院作出（2019）辽

01 破 20-2 号、（2019）辽 01 破 19-2 号《民事裁定书》，

分别裁定批准了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的重整计划。 

根据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的重整计划，银丰铸造、

优尼斯智能装备拟通过公开处置程序剥离低效无效资产。

2019年 11月 16日，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分别将存货、

固定资产等拟处置资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挂拍。

2019年 11月 24日，第一次公开拍卖均因无人出价已经流拍。

2019 年 11 月 24日，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再次将拟处

置资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挂拍。2019 年 12 月 2

日，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分别对拟处置资产进行第二

次公开拍卖，竞买人沈机集团分别以 17,520 万元、15,000



万元竞买成功。2019 年 12 月 4 日，沈机集团已将全部交易

价款缴入指定账户，《拍卖成交确认书》正在签署中。 

3、上述资产处置交易对方沈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法人。因此，上述拍卖导致的资产处置构成关

联交易。 

4、公司、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基于重整计划启

动了资产拍卖处置程序，该等交易豁免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理由如下： 

（1）上述资产处置为司法重整对债务人资产进行的处

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

业破产法》”）。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债

权人会议对债务人财产处置具有决定权。公司、银丰铸造、

优尼斯智能装备的重整计划已分别由债权人会议通过，并经

法院裁定批准。上述资产处置程序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

上述资产处置价格已参考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处

置方式为网络公开拍卖，整个竞价处置流程公开、透明。 

因此，上述资产处置的买受人虽为公司关联方，但本次

资产处置过程向市场公开，关联方依法依规参与公开竞价拍

卖，最终竞拍成功属于市场化行为，并非上市公司主动行为

的结果。本次资产处置未损害债权人利益，也未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及公众股东利益。 



（3）上述资产处置拍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系统设置

了结束前 5分钟竞价自动延时的功能，根据淘宝网自动生成

的拍卖报告显示，沈机集团报价后并没有任何一方主体进行

报价，未触发自动延时功能。上述拍卖符合财产处置效益最

大化、公开市场化原则。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甲 1-8号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4、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5、注册资本：159,151.9963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243381258Q 

7、经营范围：金属切削机床,数控系统及机械设备制造;

国内一般商业贸易,技术贸易;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经济信

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及持股情况 

2019 年 7 月 17 日，沈阳中院裁定受理对沈机集团进行

重整的申请，2019 年 11 月 16日，沈阳中院裁定批准了沈机

集团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沈机集团目前处于重整计划

执行阶段。 



根据沈机集团截至目前的工商登记信息，沈机集团由沈

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65.31%，沈阳产

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6.76%，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5.73%，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2.20%。 

9.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沈机集团成立于 1995年 12月，为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单位，主要经营范围为金属切削机床，数控系

统及机械设备制造等业务。作为国内最大的数控机床生产企

业，沈机集团产品种类齐全，在机床行业中具有突出地位。 

10.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沈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11.信用情况 

沈机集团现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是依法存续且正常

经营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公开拍卖处置的资产为（2019）辽 01 破申 14

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重整企业沈机股份名下产成品、原

材料、在制品、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及长期股权投资

等，部分资产有抵押、质押； 

2、银丰铸造公开拍卖处置的资产为（2019）辽 01破申

29 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重整企业银丰铸造名下产成品、

原材料、在制品及固定资产设备； 



3、优尼斯智能装备公开拍卖处置的资产为（2019）辽

01 破申 28 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重整企业优尼斯智能装

备名下产成品、原材料、在制品、机器设备等。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的重整计划，公

司、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分别对拟处置资产进行剥离，

并参照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起拍价格进行公

开处置变现。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上述资产拍卖是执行公司、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

重整计划的需要。公司将严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确认

损益，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上述资产拍卖通

过剥离与未来业务规划方向存在偏离的资产，加速不匹配资

产的处置，实现资产优化配置，分离债务压力，为公司业务

转型奠定良好基础。处置变现所筹集的资金将按照公司重整

计划用于支付重整费用、清偿债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通过

资产结构的优化，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激发企业

活力、动力和竞争力，促使公司重回可持续健康发展轨道，

以回馈上市公司股东、回报社会。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 2019 年 10 月末，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1,494.18 元。 

七、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风险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

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仍存在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二十三）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控股股东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风险 

1、沈机集团的重整计划涉及以沈机集团所持沈机股份

股票偿还债务事项，若沈机集团的重整计划得以顺利执行，

沈机集团将不再持有沈机股份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将可能发

生变化。 

2、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沈机集团不能执

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则沈机集团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

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全资子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风险 



1、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重整计划的执行将可能对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等产生影

响。 

2、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银丰铸造、优尼

斯智能装备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则银丰铸造、

优尼斯智能装备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

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

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为准。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2019）辽 01 破 18-2 号、（2019）辽 01 破 20-2

号、（2019）辽 01 破 19-2号《民事裁定书》； 

2、《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3、《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4、《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